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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常州市联化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7-08 08:43:53  

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7）常民三初字第1号

原告江苏七洲绿色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洲公司），住所地在苏州市张家港城北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周耀德，七洲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  淋，江苏苏州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联化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化公司），住所地在常州市新区通江路391号星北大厦B座5楼。  

法定代表人张三大，联化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何毓庚，江苏常州延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剑敏，江苏常州龙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审理原告七洲公司与被告联化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原告七洲公司于2007年4月18日向本院提出撤回

对联化公司起诉的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七洲公司撤回对被告联化公司起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七洲公司撤回对被告联化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原告七洲公司减半负担114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亦由原告七洲公司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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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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